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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刑事訴訟法自2003年9月引入交互

詰問制度迄今已逾20年，但是交互詰問

在這20餘年來的操作成效，卻是令人充

滿高度疑問的。律師界對於司法實務上

交互詰問的操作普遍是不滿意的1，且在

目前實務的運作之下，已明顯消磨律師

投入及鑽研交互詰問的意願及熱情，也

有律師甚至因而完全拒絕從事刑事辯護

工作的情形。本應在法庭動態攻防的法

庭活動，因為法院的常態性職權化操

作，使得法庭活動變成形式的「書狀中

心主義」，這也直接導致當律師面對極度

仰賴臨場攻防與交互詰問的國民法官法

新制，普遍出現銜接的困難2。何以運作

已逾20年的交互詰問制度在國民法官法

新制上路後，被注意到如此不堪一擊？

本文將以執業律師的觀點，提出相關的

觀察。 

貳、交互詰問制度的操作 
現況 

一、近乎名存實亡的制度操作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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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高法院院長吳燦指出「現行卷

證併送制度下，基本上是由司法警察將

蒐集之證據送交檢察官，再由檢察官交

給法官，法官可能認為相關證據既已在

手中，交互詰問制度已近乎名存實

亡 3」，在吳燦院長的理路和觀察之下，

似乎認為因為卷證併送制的操作結果，

以致於交互詰問制度已近乎名存實亡。 
針對吳燦院長的觀察，亦與筆者的

觀察相近。於卷證併送制下，法院於審

理之初即已掌握全部卷證資料，無論證

據能力有無或完成法定調查程序與否，

法院均已全盤接觸，並形成一定之心

證。因此，法院對於傳喚到庭的證人，

將於法庭上如何證述，多已瞭然於胸，

詰問的過程對於法院來說，自然就不甚

重要，甚至只是過場性質。因為交互詰

問的過程不被重視，所以詰問規則是否

遵守，自然也非重點。因為交互詰問的

過場性格，因此交互詰問的核心就在於

程序要求的完足，所以任何造成詰問不

順暢的舉動及詰問程序時間拉長的作

為，也就不受法院歡迎，正因為如此，

詰問異議在實務上向來是不受法院歡迎

的，因為詰問異議的數量一旦增加，交

互詰問時間勢必拉長，程序效率自然將

受到阻礙，而在這樣的思維下，實務上

的法庭活動就會出現審判長在交互詰問

開始前或過程中，曉諭檢、辯雙方儘量

不要異議或概括限制檢、辯雙方異議權

的奇特現象4，使交互詰問變成雙方輪流

問，而且可以沒有規則的「隨便問」。另

自詰問技術的角度觀察，因為欠缺有效

操作詰問異議的空間，因此，也難以有

意義地累積詰問異議技巧及經驗。 

二、 法院職權介入導致辯護人喪

失詰問誘因 

在卷證併送制下，法院對於到庭接

受交互詰問的證人是有一定了解的，因

此對於證人能陳述什麼內容、該陳述什

麼內容都是清楚的。因此，對於辯護人

於交互詰問時的舖排均能有相當之預期

及理解，也因為如此，法院如對於辯護

人的詰問舖排不認同或欠缺耐心時，往

往會於辯護人的詰問過程中介入。情節

輕者，是要求辯護人直接進入問題核

心，破壞辯護人原所安排的詰問計畫；

情節重者，甚常有直接從中介入職權訊

問的情形5。於此現象下，許多辯護人因

而對於交互詰問的態度轉為消極，多僅

會行禮如儀的直接詰問待證事實所需的

核心問題，然而單刀直入的結果，不僅

無法累積證述的可信性，也容易造成證

述過於簡化或不完整之情形。且自詰問

技術層面而言，亦不會有詰問技術的形

成及詰問策略的安排，如此一來，自然

也難以累積有意義的詰問經驗。 

法院除了在詰問的過程中職權介入

外，更常見的是於詰問完畢後進行職權

訊問。雖說依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4項
之規定，審判長本即得於檢、辯詰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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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後訊問證人或鑑定人6，然而刑事訴訟

法第166條第4項之立法理由雖明確指出

審判長之訊問僅係補充性的輔助性質7，

但實務上多有法院於詰問完畢後的職權

訊問，完全無視檢、辯先前之交互詰問，

全部重新訊問之情形。也就是說，無論

辯護人於詰問時自證人口中獲取如何有

助於建構案件理論之供述，法院都會依

其所欲達成之目標及需求重新訊問。如

此一來，檢、辯於交互詰問中所建構的

內容及方向，往往會因為法院的職權訊

問而付之一炬。更有甚者，亦常見有法

院將證人於辯護人詰問時所獲取之有利

證述，藉由職權訊問導向模糊化或為相

反陳述之情形。而在法院長期職權介入

的審判環境下，辯護人對於交互詰問之

努力成果非常容易無用化，而這也是使

許多辯護人形成對於交互詰問消極態度

的主因之一，「反正問到了，也會被法院

破壞掉」的心態一旦形成，自然也就難

以真切的操作交互詰問。 

三、 嚴格遵守交互詰問規則不符

合法院判決需求 

法官有撰寫判決書的需求，且刑事

訴訟制度的目的亦包括真實之發現，因

此當法官認為無法透過交互詰問獲知心

證或是認為交互詰問會妨礙其獲取心證

時，法官自然會選擇無視或弱化交互詰

問的操作。況且，交互詰問時，不僅詰

問者在題型設計上受有限制，甚至連證

人的回答都可能因為違法或不當而受

限。因此，嚴格遵守交互詰問規則，自

然無法暢所欲問、暢所欲答，也因而限

制了法院接觸證人證述的空間及範圍。 

此外，針對詰問異議的裁處，因為

准予異議會造成詰問的中斷，當然也會

使證人在法庭上的供述無法被完整、有

效地呈現及被法官所接觸。也就是說，

法院對於准予異議的裁處，實質上與法

官接觸證據形成心證的需求是相互衝突

的，而在權衡輕重之後，法院自然會以

自己形成心證的需求為先，至於交互詰

問規則的遵守，畢竟最高法院也從來沒

有真的表示過任何意見，也未曾認為交

互詰問規則之違反，對於判決有何影

響，因此就暫時先行忽略，或是選擇在

檢、辯詰問完畢後，基於法官自己的理

解及需求，從頭再於沒有交互詰問規則

干擾的情況下，職權重新再問一次。 

參、 交互詰問現況對於制度
的影響 

一、 交互詰問的操作熟悉度無法

提升 

交互詰問並非單純的學說論述，而

是具備高度實務性的操作性技能，因

此，熟悉交互詰問制度所倚靠的，單僅

探究學理論述是遠遠不足的，而是需要

配合大量的實際操作，才能累積足以應

對於交互詰問現場千變萬化各類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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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及技巧。且此部分，並非適用於詰

問者而已，亦包括審判者於交互詰問時

的各種應對及裁判。然而，正因為交互

詰問制度迄今都未能有效落實，現今實

務亦僅有少數案件能夠確實操作交互詰

問；再加上司法實務長期存在法官就異

議的准駁標準不一、各憑喜好；或是

於交互詰問過程中，職權介入詰問、

妨礙檢辯詰問；檢辯詰問完畢後，法

官肆無忌憚地行使職權訊問，破壞檢

辯交互詰問的成果及制度應有的運作

設計；甚有直接言明本庭不適用法定

交互詰問規則8等造成交互詰問無法實

質運作之狀況。如此一來，也當然難

以使法庭活動的參與者，有足夠的機會

可以充分熟悉及操作交互詰問制度，也

當然沒辦法使法庭活動參與者，累積足

夠的交互詰問具體操作經驗。而此所稱

的法庭活動參與者除了指檢、辯之外，

亦包括了審判者，因為審判者未常態地

操作交互詰問規則，因此面對檢、辯交

互詰問時所出現之爭議，審判者亦未必

能夠即時且正確的判斷及裁判。 

二、舉證責任被弱化、掏空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雖然明確

規範被告犯罪事實之舉證責任，應由檢

察官負擔9，然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

項又指出法院之職權調查義務10，雖最高

法院101年第2次刑庭決議（2）將法院之

職權調查義務限縮於「專指利益被告而

攸關公平正義者11」，亦即對於被告不利

益之事項法院並無調查義務，但實務上

之具體操作，則又產生「該項證據於調

查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尚不明確，

不得因調查之結果對於被告不利，即謂

法院違法調查證據12。」之見解，為法院

調查不利益於被告之事項，開啟了大

門。也因為如此，當檢察官無法釐清事

實或無法盡其舉證責任時，實務上也習

於開啟職權調查，接續將檢察官所未能

釐清的事實補足或清晰化，弱化了舉證

責任原來的設計。 

舉證責任是一種風險分配的規則，

是指事實真偽不明時，審判者認應該如

何認定事實的規則，也就是透過法制上

的預先分配，將事實無法釐清時的風險

歸屬於某一方。具體來說，如果把舉證

責任分配給檢察官，審判者在看完所有

的證據資料後，仍然無法判斷事實的真

相是什麼，檢察官就要承擔事實沒辦法

被釐清的風險，就應該要認定檢察官所

主張的事實是沒有發生過的；相反的，

如果把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審判者看

完所有的證據後，仍然無法判斷被告方

所主張的事實是否確實發生過，審判者

就應該要直接認定被告方所主張的事實

沒有發生過。舉證責任的本質是在分配

風險，就是直接在法制上規範誰應該承

擔事實真偽不明時的風險，承擔風險的

一方就要努力地讓審判者認為事實是清

楚明確的，如果沒辦法達到讓事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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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造成審判者認為事實是無法被確

認的或搞不清楚狀況的，審判者應該就

做出對被分配風險方不利的判決，用最

單純的勝敗訴判斷，就是要判決被分配

風險方敗訴，認定被分配風險方的主張

是不存在的13。 

於交互詰問程序操作上，行主詰問

之一方原則上是為了要建構特定待證事

實，以利案件理論的後續形成及主張；

行反詰問之一方，原則是以破壞主詰問

所建構之待證事實或削弱證人供述憑信

性為目標14，其目的的核心在於阻止主詰

問所欲建構的待證事實被證立。當法院

認為交互詰問所呈現的內容足以認定待

證事實存在，則負擔舉證責任的一方，

即應被理解為就該待證事實已盡其舉證

之責；相對地，如果交互詰問的成果，

仍然無法使法院釐清待證事實的存否，

依據舉證責任之分配法則，法院即應認

該待證事實不存在，將無法證明待證事

實存在的風險，歸屬於應負擔舉證責任

之一方。但由於臺灣實務上，法院幾乎

可以沒有顧慮地職權介入交互詰問，且

多非僅只是補充性的輔助性訊問，而更

像是直接成為主導詰問證立或否證待證

事實的角色。如此一來，本來應該基於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決定事實真偽不利益

由何人負擔的法官，轉而成為接續或重

新交互詰問的一方，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的功能將因而被掏空、弱化。 

此外，在法院積極職權介入的習性

之下，原應負責主詰問之一方，即便未

善盡主詰問的責任，於主詰問時未能引

出足以證立待證事實的供述，因法院會

於後續接手或係透過引用筆錄的方式取

代主詰者本應負擔的舉證責任，主詰者

自然對其所應負擔之主詰問較無後顧之

憂，甚至僅需概括性地提問，即可將舉

證之責交由法院承接，舉證責任的概念

至此，於制度運作上幾已寸步難行。 

另一個可以注意的環節是主、反詰

方由何人擔任，並非法院在意的重點。

對於法院而言，何人主詰？何人反詰？

對其並無所謂，畢竟法院終將於詰問的

過程中或詰問完畢後，職權介入交互詰

問。因此，理應負擔待證事實舉證之責

的主詰方為何人，也因此變得不甚重

要，這也可以被理解為實務上常見法院

會要求否認待證事實存在之一方，對於

敵性證人進行主詰問的原因之一。 

肆、 失落的環節──交互詰
問制度的下一步 

從前面的觀察不難發現，交互詰問

制度之所以無法在司法實務順利運作，

主要的關鍵點在於卷證併送制和法院職

權進行的實務運作模式。後者讓法院可

以積極主動調查證據及介入交互詰問，

前者則提供了法院介入交互詰問所需的

基本素材及相關資訊，再加上法院撰擬

判決書的根本性需求，因此，現實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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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待法院能夠真切地遵守會使其接觸

證述受限且又容易造成審理負擔增加的

交互詰問規範。倘法院於交互詰問時所

獲取之供述內容，難以支撐其原所設定

或理解的判決方向15，對於法院而言，與

其倚賴詰問者，倒不如倚賴自己的職權

介入訊問。 

然而，目前實務的操作現象是一種

明顯的惡性循環，因為法院的職權介

入，導致辯護人交互詰問的積極性欠

缺；而辯護人的積極性欠缺，則造成詰

問成果難以符合法院判決所需；法院為

了判決所需，則又加強了職權介入的深

度及弱化交互詰問的需求。也就是說，

法院職權介入的程度越強，反而造就了

辯護人的詰問積極性的不斷降低，如此

循環的結果，讓交互詰問制度永遠都難

以在臺灣司法實務深根。更嚴重的是，

2003年引入兩造對抗制的目標，也會因

為法院職權介入的強化及辯護人交互詰

問的弱化，使得訴訟活動的進行，越來

越接近過往所垢病的職權或是糾問式操

作，而難以達成。 

回到最高法院前院長吳燦的觀察：

「現行卷證併送制度下，基本上是由司

法警察將蒐集之證據送交檢察官，再由

檢察官交給法官，法官可能認為相關證

據既已在手中，交互詰問制度已近乎名

存實亡」，其實很容易可以得到的結論

是，2003年之後沒有完成卷證不併送的

改革，其實就註定了交互詰問制度在臺

灣司法實務難以運作的現況。也就是

說，吳燦院長的觀點似乎是認為「卷證

不併送」會是交互詰問制度被落實的關

鍵。對於這樣的理解，筆者也是贊同的，

因為在卷證不併送的制度操作下，法院

無法預先接觸卷證資料，對於判決所需

的證據資訊來源，都會來自於法庭活

動。正因為如此，法院在對於案情及證

據內容毫無所悉的狀況下，在現實上是

難以主動介入調查或參與交互詰問的，

如此一來，法院的職權調查傾向，就會

因為交互詰問所需的基本素材及相關資

訊的欠缺而難以形成。從而，交互詰問

自然也就會重新回到檢、辯手上，辯護

人必須透過完善其交互詰問，在法庭上

呈現足以說服法院的證據內容，交互詰

問的操作也才能夠真的被落實。 

再進一步觀察，卷證不併送制除了

會使交互詰問被落實外，也會進一步影

響兩造對抗（當事人進行）制的操作深

化。因為在卷證不併送制之下，法官們

原則上只能在審理程序中接觸到證據資

料，也因為如此，法官們的心證也只能

透過在檢察官和辯護人在審理程序中提

出證據，證明各自主張的過程來累積。

也就是說，法官必須透過檢察官和辯護

人在法庭上的主張和提出證據，來了解

案件及真相，如此一來，法官則難以在

完整檢視完檢察官及辯護人在法庭上的

論述前，職權介入相關的調查程序。當

法官職權介入的機率受卷證不併送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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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大幅降低的狀況下，也代表了

檢察官和辯護人在法庭上的功能將更加

地吃重，法庭將真的成為檢察官和辯護

人間的攻防戰場，法官們也真的退居到

中立審判、聽訟裁決的角色，不會再如 

 

 

 

 

 

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的現況，偶有出現法

官身兼追訴者，而有球員兼裁判的情形

發生16。如此一來，被弱化的舉證責任法

則，也會因為兩造對抗的深化操作重新

上場，以解決法院在檢、辯都無法釐清

事實時的風險分配問題。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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